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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市 人 民 政 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深府行复〔2025〕2230 号

申请人：雷某某

被申请人：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华监管局

地址：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龙华大道 6201 号

法定代表人：刘云启，局长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对其举报（工单编号：0325030421021

1684××××）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本

机关依法受理，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。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

书面答复及有关证据和依据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经查：2025 年 3 月 4 日，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举报（工单

编号：03250304210211684××××）。申请人反映其于 2025 年 3

月 4 日购买到深圳市××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称被举报人）生产

的“随身 wifi 充电宝二合一”，该产品未取得 3C 认证，要求依

法查处。

2025 年 3 月 6 日，经被申请人短信通知，申请人向指定的

电子邮箱补充了交易订单、3C 证书官网查询截图及涉案产品实

物拍照等证据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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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前往被举报人的登记地址进行现场

检查。根据现场检查笔录，被申请人发现被举报人持有效营业执

照正常经营，被举报人现场提供了涉案产品的 3C 认证证书及国

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试验报告等材料。

2025 年 3 月 10 日，被申请人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

程序规定》第十九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作出不予立案决

定，并于 3 月 11 日通过短信告知申请人不予立案结果。

申请人不服，申请行政复议，认为认证成功以后一个 3C 证

书里面要同时能够体现随身 wifi 和充电宝两个部分，请求确认

违法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十九条

第一款第（一）项规定：“经核查，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应当立案：

（一）有证据初步证明存在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的行为……”本案根据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，被申请人

认定被举报人已提供涉案产品的 3C 认证证书及国家强制性产品

认证试验报告等材料，并认定被举报人生产涉案产品的行为不符

合立案条件。被申请人针对申请人的举报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并

无违法或不当，依法应予维持。申请人的主张无法律依据，本机

关依法不予支持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

定，本机关作出复议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华监管局对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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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某某的举报（工单编号:03250304210211684××××）作出的不

予立案决定。

本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，即发生法律效力。申请人如对复议

决定不服，可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

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深圳市人民政府

2025 年 5 月 2 日


